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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3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积极寻求房地产行业投资合作机会，2017年6月6日，公司与宁波科桥新航

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科桥”）、北京科技园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技园建设”）签署了《关于北京科技园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值人民币764,305.44万元为依据，公司以人民币174,906.72万元受让宁波科桥持

有的北京科技园建设23.32%股权。 

北京科技园建设设立于 1999 年 11 月 18 日，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北京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4.45%，系北京科技园建设控股股东。北京科技

园建设现有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共计 19 家，业务涉及房地产项目开发、物业管理、

投资管理等领域。目前北京科技园建设在上海、无锡、青岛、长春、嘉兴等地运

营科技园区；独立开发北京领秀慧谷项目、北京领秀翡翠山项目、北京领秀翡翠

花园项目、云南领秀星系列项目；与合作方共同开发的项目有北科建泰禾丽春湖

院子、中加低碳生态示范区项目、怀柔新城 04 街区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项目等。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宁波科桥新航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一号 18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市人民政府独资持有）持股 40%，另外 60%股权由三名自然人各持

20%] 

有限合伙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宁波科桥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北京科技园建设基本情况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法定代表人：郭莹辉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

租房屋；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餐饮管理；销售纺织品、

服装、鞋帽、厨房用具、日用杂货、卫生间用具、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

镜、箱、包、家具、灯具、小饰品、礼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

玩具、乐器、照相器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家用电器、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北京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1,088,905,473 54.45% 1,088,905,473 54.45% 



 

宁波科桥新航程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6,417,910 23.32% - - 

北京城建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0 14.00% 280,000,000 14.00% 

北京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2,487,562 5.12% 102,487,562 5.12% 

北京京国发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2,189,055 3.11% 62,189,055 3.11% 

泰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 466,417,910 23.32% 

合计 2,000,000,000 100% 2,000,000,000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二年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86,903.08 2,669,641.14 

负债总额 2,181,397.61 2,118,918.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91,382.91 463,503.51 

应收账款 24,067.75 91,762.21 

其他应收款 23,211.12 32,142.29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581,740.17 565,247.72 

营业利润 63,164.51 46,076.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775.06 37,74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5,542.52 211,364.30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质押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科技园建设控股子公司嘉兴创新园发展有限公

司、青岛蓝色生物科技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科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合计人民币 109,500 万元借款，北京科技园建设以持有的部分资产为该借

款提供质押。 



 

（2）抵押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科技园建设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合

计人民币 506,575 万元借款，并将持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该借款提供

抵押。 

（3）或有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科技园建设为其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北

京科技园建设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 829,000.41 万元担保额度；北京科

技园建设为其下房地产项目的商品房承购人按揭贷款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25,641.17 万元,该担保自承购人办理完产权证后自动解除。 

除上述抵押、质押、或有事项（详见“北京科技园建设 2015、2016 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附注）外，北京科技园建设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北京科技园建设前身为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于 1999 年 11 月下发《关于同意设立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

（京政办函[1999]179 号）批准，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海开地产”）、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转

予其子公司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股份”）、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城建股份”）、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2004 年与北京国际电

力开发投资公司重组合并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

团”））、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科技”）共同出资

于 1999 年 11 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63,000 万元，经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于 1999 年 11 月出具（1999）乾会验字 1036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02 年 2 月，北京科技园建设注册资本变更为 130,000 万元，经北京科勤会

计师事务所于 2002 年 12 月出具科勤（2002）验字 108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2004

年 4 月，中关村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00 万股股份（占 4.62%）转让给国资公

司。2007 年 4 月，首创股份、首旅集团、京能集团分别将其持有的北京科技园建



 

设股份全部转让给国资公司。2008 年 4 月，海开地产将持有北京科技园建设的

21,000 万股股份（占 16.15%）转让给国资公司。公司减资及股权转让后，国资公

司持股92,000万股，所占比例70.77%；城建股份持股28,000万股，所占比例21.54%；

城开集团持股 10,000 万股，所占比例 7.69%。 

2012 年 12 月，北京科技园建设增资 70,000 万股，其中：国资公司出资 54,320

万元认购 168,905,473 股，城开集团出资 800 万元认购 2,487,562 股，无锡喜神科

技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喜神投资”）出资 150,000 万元认购

466,417,910 股，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国发基金”）

出资 20,000 万元认购 62,189,055 股。增资后，北京科技园建设股本变更为 200,000

万股，其中：国资公司持股 1,088,905,473 股，所占比例 54.45%；喜神投资持股

466,417,910股，所占比例 23.32%；城建股份持股 280,000,000股，所占比例 14.00%；

城开集团持股 102,487,562 股，所占比例 5.12%；京国发基金持股 62,189,055 股，

所占比例 3.11%。上述增资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2 年 12 月

出具致同验字（2012）第 110ZC0107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15 年 11 月，喜神投资将其持有的北京科技园建设 466,417,910 股股份（占

23.32%）转让给宁波科桥新航程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科技园建设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88,905,473 54.45% 

宁波科桥新航程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6,417,910 23.32%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0 14.00%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2,487,562 5.12%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2,189,055 3.11% 

合   计 2,000,000,000 100%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7）第 030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

值，北京科技园建设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517,026.58 万元，在满足本报告中全部假设和



 

前提、限制条件的基础上，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

币 764,305.44 万元，增值 247,278.86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6,985,352,803.32 7,386,344,447.64 400,991,644.32 5.74 

2 非流动资产 4,838,145,696.27 6,909,942,618.45 2,071,796,922.18 42.8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1,004,066,306.00 1,004,066,306.00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 - -  

5          长期应收款净额 - - -  

6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3,568,881,455.07 5,419,082,483.97 1,850,201,028.90 51.84 

7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 - -  

8           固定资产净额 64,278,672.60 294,116,004.87 229,837,332.27 357.56 

9           在建工程净额 - - -  

10           工程物质净额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 - -  

13           油气资产净额 - - -  

14           无形资产净额 11,983,126.26 3,741,687.27 -8,241,438.99 -68.78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净额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8,936,136.34 188,936,136.34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11,823,498,499.59 14,296,287,066.09 2,472,788,566.50 20.91 

21 流动负债 2,916,232,661.03 2,916,232,661.03 - - 

22 非流动负债 3,737,000,000.00 3,737,000,000.00 - - 

23 负债总计 6,653,232,661.03 6,653,232,661.03 - - 

24 股东权益 5,170,265,838.56 7,643,054,405.06 2,472,788,566.50 47.83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北京科技园建设现有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共计 19

家，业务涉及房地产项目开发、物业管理、投资管理等领域。北京科技园建设主



 

要业务为房地产项目开发，现自主在开发的项目主要为昌平回龙领秀慧谷项目。

与合作方共同开发的项目有中加低碳生态示范区项目、中关村北辰产城融合示范

区项目、中关村泰达科技城项目、怀柔新城 04 街区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项目等，项目均位于北京、天津等核心城市，市场前景良好。因此，本次交

易以北京科技园建设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764,305.44 万元为依据，公司以人民

币 174,906.72 万元受让北京科技园建设 23.32%股权，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宁波科桥、北京科技园建设签署的《关于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宁波科桥新航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方为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合法有效持

有目标公司 466,417,910 股， 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 23.32%（“标的股份”）。 

2、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

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自交割日起，受让方有权依据

适用法律规定以及交易文件的约定拥有、行使和承担持有目标公司相应标的股份

的股东的全部权利和全部义务。 

3、转让方确认，截止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应向转让方支付的 2016 年

度股东红利为人民币 55,970,149.2 元。对于上述股东红利，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应

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累计向转让方支付股东红利 29,072,343.01 元（含截止至本

协议签署日已向转让方分配的股东红利 3,179,850.80 元），剩余 26,897,806.19 元尚

未分配的 2016 年度股东红利随标的股份的转让同步转让，即标的股份按照本协议

约定转让给受让方时，剩余的分红合计人民币 26,897,806.19 元归受让方享有。 

4、各方同意并确认，《股权价值估值报告》所载标的股份于评估基准日的评

估价值为 7,643,054,405.06 元。在此基础上，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本次交易中

标的股份的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1,749,067,162.50 元。 

5、各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将在转让方收到全部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当日提

供盖有公司章的股东名册，确认受让方的股东地位。同时，将在转让方收到全部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 1 个月内组织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并尽最大努力

尽快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等工商登

记备案手续，将受让方登记为持有目标公司 23.32%股权的股东，工商登记备案手

续最晚不得晚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与北京科技园建设成功合作开发丽春湖院子基础上，本次公司受让北京科

技园建设部分股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北京科技园建设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今后

两家公司开展进一步的深入合作。以股权为纽带，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更能发

挥各自的优势，取得更大的效益。北京科技园建设业务涉及房地产项目开发、物

业管理、投资管理等领域，经营状况良好，资质优良。其现有项目主要位于北京、

天津等京津冀核心城市，市场前景良好。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以房地产为核心，

以金融和投资为两翼”的发展战略。 

本次受让股权不会导致北京科技园建设控股股东变更，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

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宁波科桥、北京科技园建设签署的《关于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泰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2017）第 030 号）；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5、2016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7）第 110ZC3841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